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《关于遴选建设首批

江西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“双师型”

名师工作室的通知》的通知

相关县(区)教体局,各局属公办、行业办、市管民办中等职业学

校: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遴选建设首批江西省职业院校校企合

作“双师型”名师工作室的通知》(赣教职成办函〔2021〕36

号),决定遴选首批江西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“双师型”名师工

作室（以下简称工作室），工作室应当由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

共同建设，具备引领教改和教研方向、独立承担企业项目攻关、

技术研发的专业能力，以真实校企合作项目为载体开展实践性

教育教学工作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

按照文件要求积极做好申报工作。



相关材料请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至南昌

市教育局职成科，电子版材料（可编辑版本和盖章扫描 pdf 版

本）发送指定邮箱。

（联系人：周荣，联系电话：0791-83989457，电子邮箱：

149989652@qq.com）

附件：《关于遴选建设首批江西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“双

师型”名师工作室的通知》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1 年 7 月 16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2 日印发


